
2023年度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号）要

求，我省组织对 2023 年度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

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达我省“三支一扶”招

募计划 1500 个名额，中央财政下达我省“三支一扶”计划

补助资金 4140 万元，主要用于计划内“三支一扶”人员生

活补贴、当年计划内招募人员一次性安家费，计划内专项培

训费。为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考虑到我省实际需要，2023

年我省实际招募 3060 名（含补录人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从事“三支一扶”服务，总资金需求 33692万元，扣除中央

下达资金，所需资金均由省级和地方财政承担。2023年我省

安排“三支一扶”补助资金 29552万元，其中省级补助 17255

万元，市县补助 12297万元。

“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下达后，我省按照

各地“三支一扶”人员在岗服务人数和招募人数，制定资金

分配方案，将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一并转移支付至有关

地级以上市，并同步要求各地参照中央和省级“三支一扶”

补助资金整体绩效目标，科学合理确定本地绩效目标。按照

文件要求，我省将 2023 年度“三支一扶”中央和省级补助



资金的绩效总体目标确定为：完成年度“三支一扶”人员名

额招募计划，为基层输送一批急需紧缺人才；开展“三支一

扶”人员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提升“三支一扶”人员服务基

层能力素质。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3年，中央、省级、地市

和县区安排“三支一扶”补助资金 33692万元，其中，中央

补助 4140万元，省级补助 17255万元，地市和县区配套 12297

万元，资金执行率 83%，其中，中央资金执行率 100%，省、

市、县区资金执行率 81%。相关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

是 2022 年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第二个服务年度工作生

活补贴和社保补贴，2023年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第一个

年度工作生活补贴和社保补贴。二是 2023 年招募的“三支

一扶”人员一次性安家费。三是 2023年招募的“三支一扶”

人员能力提升专项计划培训项目补助。四是 2022 年、2023

年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交通补贴。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关于印发<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社〔2021〕96号）、《关于〈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

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社〔2021〕

200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转

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2014〕136号）文

件规定进行管理、核算、拨付及使用。各级加强对“三支一

扶”补助资金的规范管理，各项支出均按中央和省规定支出



内容和标准列支，确保“三支一扶”补助资金专款专用、规

范管理、强化监督。

（2）完善资金分配制度。“三支一扶”补助资金补助对

象为参加“三支一扶”计划项目的在岗高校毕业生。“三支

一扶”补助资金分配通过因素法进行分配，对照招募人数和

实际在岗人数等情况，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汇总后报省财

政厅分配下达。转移支付至各地后，各地按月支付在岗“三

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并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按要求发

放交通补贴和一次性安家费，及时组织“三支一扶”人员的

岗前、在岗、离岗培训。

（3）加强内部监督管理。下发《关于加快 2023年“三

支一扶”计划专项资金支出及历年“三支一扶”计划结余专

项资金支出的通知》，召开 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计划实施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严格按照资金支出计划及工

作台账推动专项资金支出，强化资金管理，推动预算执行提

质增效。加强对“三支一扶”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及时跟踪“三支一扶”补助资金支出情况，采取自查、

实地抽查、社会监督等方式开展检查督导，防范资金风险。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从绩效自评结果来看，总体绩效目标全部完成。一是招

募 3060 名（含补录人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

扶”服务，完成中央下达的 1500 个名额，完成率 100%。为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考虑到我省实际需要，2023年我省

省级招募 1560名“三支一扶”人员。二是完成中央下达的 3

期“三支一扶”示范培训班，完成率 100%。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一是中央下达招募任务 1500名，实际

完成 1500名，完成率 100%。同时，为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在中央招募计划基础上，我省省级招募 1560 名“三支

一扶”人员，所需资金由我省各级财政承担。二是完成中央

下达的 3 期“三支一扶”示范培训班，完成率 100%。三是

上年度招募“三支一扶”人员流失率 34.54%，高于绩效指标

值（≤20%）。四是当年度服务期满“三支一扶”人员 1904

人，期满就业率达 90.65%，完成年度绩效目标（≥90%）。

（2）时效指标。一是 7 月底前完成“三支一扶”人员

招募工作，早于绩效目标规定的 10 月底。二是 7 月底前完

成“三支一扶”人员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早于绩效目标规定

的 12月底。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2023年，“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

主要集中在 19 个地级以上市基层一线，充分发挥了引导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示范引领作用。

（2）可持续影响指标。2023年，共派遣 3060名（含补

录人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服务，在促进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创业，为基层输送培养青年人才，优化

基层人才队伍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各级人社部门不断加强“三

支一扶”项目的政策宣传力度，充分运用报刊、网络等多种渠



道、形式开展宣传工作。省级人社部门建立“三支一扶”高

校工作群，及时发布“三支一扶”招募信息和招募政策，提

高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政策知晓率，高校毕业生政策

知晓率 85.76%，完成年度绩效目标（≥80%）。

（2）各级人社部门通过完善“三支一扶”人员政策、

新春春节走访慰问、举办“三支一扶”人员能力培训班、协

调服务单位提供食宿便利、落实“三支一扶”人员期满就业

政策等方式，增强“三支一扶”人员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提

高“三支一扶”人员服务基层的能力，不断提高“三支一扶”

人员及基层服务单位的满意度，满意度达 95.62%，完成年度

绩效目标（≥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省 2023 年“三支一扶”补助资金整体绩效目标及各

项绩效指标已基本完成。但上年度招募“三支一扶”人员流

失率的指标值为 34.54%，未完成年初设定的 20%以内的目标

值。未完成的主要原因是：“三支一扶”计划是一项志愿服

务项目，服务期满后需重新就业。2022年，我省第一年采用

笔试方式招募“三支一扶”人员，面向本地户籍（或生源）

设置比例较低，招募人员在岗期间因考上事业单位或公务员

中途离岗，流失率高于绩效目标值。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

优化“三支一扶”招募方式，通过提高本地户籍（或生源）

招募比例，引导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同时，进

一步加强资金监督检查，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一是提高岗位面向本地户籍（或生源）的比例。2023年，

我们提高了本地户籍设置，允许汕头等 15 个地市可设不超



过 60%岗位面向本市户籍（或生源），其中，限制本地市户

籍（或生源）岗位中，可设定不超过 60%的岗位面向本县户

籍（或生源），2023年招募人员相对稳定，目前仍维持在 3000

人的规模。下一步，将继续提高本地户籍（生源）的招募比

例，进一步降低“三支一扶”人员流失率。

二是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出台《关于印发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规模及“三支一扶”人员补贴标准的

通知》，对“三支一扶”补助资金管理进一步明确。对“三

支一扶”人员各项工作生活补贴、社保交通补贴、培训慰问

等各项资金支出计划、发放流程、到账时间等跟踪督导，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及时整改。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3年，我省坚决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在中央和省级“三支一扶”

补助资金的支持下，我省“三支一扶”人员规模居全国前列，

大大促进了粤东粤西粤北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水

利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为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对绩效

自评中发现的问题，我省将认真加以整改。同时，按规定公

开绩效自评报告。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